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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晚自习管理办法 

  

为加强学风建设，根据《广西大学本科生晚自习管理办法》，结

合学院实际，现对计划内全日制本科生中实行晚自习制度，具体实施

细则通知如下： 

一、参加对象 

全院计划内全日制本科生 

二、晚自习教室 

一年级本科生的晚自习教室由教务处统一安排。二至四年级本科

生的晚自习教室由在学院二楼、三楼空余教室，根据实际情况及学生

需要进行安排，确保考研学生的晚自习对教室的需求。 

三、晚自习安排 

1.晚自习形式：全日制本科一年级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在固定教室

进行集中晚自习。 

2.晚自习地点： 

（1）一年级本科生由学校统一安排在东校园第六教学楼集中晚自

习，确保每 1个班级 1间固定教室； 



（2）二至四年级本科生由学院根据学生需要，统筹学院二楼、三

楼教室，以及综合楼工作室、实验室及会议室等为本院学生晚自习提

供场地； 

（3）确保考研学生的晚自习对教室的需求。考研的本科生也可选

择到培佳园 13教学楼、图书馆及其他教学楼空余教室自习。需要图书

馆固定座位的，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学院审定，图书馆审批配给； 

（4）学校将培佳园 13 教学楼一楼、东校园 11教学楼、西校园第

2、3教学楼的一楼开放供学生作为通宵自习教室使用。 

3.晚自习时间： 

实行“4+1”晚自习制度，即每周一至周四晚，考勤时间为 20:00

—22:00。周五晚新生开展班级主题班会或统一答疑，交流学习心得。 

周六至周日晚上学生可自行决定是否继续自习，不作硬性要求。 

四、晚自习要求 

1.各班需认真执行晚自习工作安排，严格考勤管理，保证晚自习

质量及效果。各班安排专人进行晚自习考勤数据填报。 

2.学生需按时参加晚自习，不得迟到、早退。除选修课冲突原因

外，因故不能上晚自习的，必须向班主任、辅导员报备，履行请假手

续。学生晚自习考勤情况作为学生综合素质测评、评奖评优以及党员

发展等参考。 

3.晚自习期间，学生应自觉维持自习秩序，不得大声喧哗，不得

随意出入、串座，不得进行与学习无关的活动，不得影响他人学习。 

4.学生着装应得体，注意文明礼貌，禁止携带各类食物进入教室。 



5.学院将根据学校要求，统筹做好各类文体活动和教学活动的时

间安排，各班也要充分认识文体活动与教育教学之间的关系，在保证

正常教育教学的基础上，适度组织开展有意义、有利于提升学生专业

素养的活动。在晚自习时段组织相关文体活动的，班级需要向学院提

出，由学院统一向学生工作处、教务处提出书面申请，经学生工作处、

教务处审批同意后方可进行，同时需报保卫处备案。 

五、保障机制 

1.教务处负责统一为每个新生班级安排固定教室作为集中晚自习

教室。教室一经安排，仅作为该班级进行晚自习专用地点，不得挪作

他用。 

2.学院班主任、辅导员要加强对学生晚自习的教育引导和管理，

辅导员、班主任应承担起对学生晚自习监督检查的主体责任。辅导员

须到自习室检查监督本学院学生晚自习情况，班主任需根据学院统筹

安排适时到教室辅导学生晚自习。学生晚自习的考勤工作由本班班委

和辅导员共同负责。学院辅导员采取轮流值日的方式，到晚自习监督

检查和做思政辅导。 

3.学校针对不及格课程相对比较集中的大学物理、大学英语、高

等数学、线性代数等课程，统一在东校园第六教学楼设立答疑室，由

课程授课学院根据教学安排及师资情况，安排任课教师轮值提供答疑，

答疑课程及时间安排表需向学生公布。学院也将根据本学院不及格课

程相对比较集中的电路理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磁场、

自动控制理论等课程安排答疑，各系、教研室教师要加强分工合作，



保证有教师轮值提供答疑。学工组要组织研究生朋辈帮扶团队，到晚

自习教室进行答疑。 

六、其他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学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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